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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4-094

债券代码：128074� � � � �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游族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074

2、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3、转股起止时间：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4、暂停转股时间：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5、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11,500,000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期限为自发行

之日起六年。 “游族转债”自2020年3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目前处于转股期。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

润分配的条件下指定具体的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由公司董事会进行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拟定及安排，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前述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

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

方案则按“分派比例不变，调整分派总额”的原则实施。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

款的规定，自2024年9月6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

码：128074；债券简称：游族转债）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关注。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附件：《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

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的约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不包括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

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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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Maxeon重组暨定增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TCL中环” ）分别于2024年

5月30日、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参与Maxeon重组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及《关于豁免参与Maxeon定增部分

条件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及2024年8月27日披露的 《关于参与

Maxeon重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及《关于参与Maxeon重组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进展情况

1、Maxeon增发新股发行结果:根据截止于外部监管批准或豁免日（2024年8月28日）

前一个交易日的前十个连续交易日均价0.1608美元/股（“增发相关均价” ）的25%折扣定

价， 确定发行价格为0.1206美元/股，TCL中环全资子公司ZHONGHUAN� SINGAPOR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PTE.LTD.（中文名： 中环新加坡投资发展私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新投” ）以该价格定向认购金额约为10,000万美元（具体以实

际支付金额为准，因股数为整数可能存在尾差），认购股数为829,187,396股。 本次定增交

割日为2024年8月30日， 交割后TCL中环通过中环新投对Maxeon的持股数量将由15,

283.5万股

1

增加至98,202.2万股，持股比例由26%

2

增加至69.30%

3

，自交割日起Maxeon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同步修订Maxeon《股东协议》的相关内容，TCL中环（或通过中环新投，下同）有

权提名Maxeon董事人数由3名变更为5名，具体如下：

同步进行的监管审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的《关于参与Maxeon重组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全部获批或2024年12月31日（孰早为准，以下简称

“特定事件” ）之前,且TCL中环持有Maxeon至少10%股份，Maxeon董事会规模为10人；

特定事件发生后、且TCL中环持有Maxeon至少10%股份，董事会规模为9人；

特定事件发生前，Maxeon董事会应由以下人员构成：5名TCL中环董事 （指TCL中环

或通过中环新投提名的Maxeon董事会董事，下同）、4名独立董事、1名CEO；特定事件发

生后，董事会应由以下人员构成：5名TCL中环董事、3名独立董事、1名CEO。

只要TCL中环有权委派董事会的多数董事，Maxeon应使TCL中环董事构成每个董事

会委员会的多数，但相关证券法律法规或纳斯达克规则不允许的情况除外、以及提名及治

理委员会仅包括1名担任委员会主席的TCL中环董事。

3、 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修订条款规定如果Maxeon认定增发相关均价低于初始转股

价格，则转股价格将调整为增发相关均价。依据该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修订条款，修订TCL

中环所持有的Maxeon的第一顺位优先担保可转换债券及修改后Maxeon2029到期高级

担保可转换债券（即原TCL中环所持有的Maxeon2027到期高级担保可转换债券）的转股

价为截止于外部监管批准或豁免日（2024年8月28日）前一交易日的前十个连续交易日均

价0.1608美元/股。

三、备查文件

1、定增交割相关凭证

2、《股东协议修订及重述》（“A&R� SHA” ）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

1

股数自前次公告的12,285,692股上升至15,283.5万股，主要是本公司行使小额认股权

证获得12,065.2万股，收取Maxeon以股份支付的可转债利息1,989.7万股；）

（

2

假设所有A级第二顺位担保可转换债券转股均已在定增交割日前完成，所有B级第

二顺位担保可转换债券均未转股；）

（

3

持股比例均以不剔除借股的总股数计算，如以剔除借股（3,796,867股）的总股数计

算，则持股比例将由26.16%上升至69.48%；后续TCL中环小额反稀释权证到期前，TCL中环

计划继续行权小额反稀释权证， 以抵消Maxeon� B级第二顺位担保可转换债券转股的摊薄

影响。 TCL中环小额反稀释权证到期后，TCL中环还有权行使修改后Maxeon2029到期高级

担保可转换债券附带的反稀释期权， 来抵消Maxeon� B级第二顺位担保可转换债券转股的

摊薄影响。 具体以实际为准。 ）

证券代码：002129� � � � � � � � �证券简称：TCL中环 公告编号：2024-067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含本数）；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4.15元/股（含）。回购股份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公司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由不超过人民币34.15元/股调整至不超过33.89

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4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4,999,968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237%， 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12.57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12.47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2,558,044.45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 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

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1107�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4-047

债券代码：241012.SH� � � � �债券简称：24成渝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本公司四楼4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4,915,1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734,269,1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0,645,9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48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71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4年9月3日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罗祖义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包括现场及网络方式，统称“与会股东” ）合并持有1,

814,915,121股股份，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建成先生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05,850 99.8003 3,375,110 0.1946 88,233 0.0051

H股 37,465,997 46.4574 43,179,931 535,42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8,271,847 97.4300 46,555,041 2.5651 88,233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姜涛先生董事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581,760 99.9604 599,033 0.0345 88,400 0.0051

H股 80,645,9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814,227,688 99.9621 599,033 0.0330 88,400 0.004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姜涛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1,812,881,808 99.888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

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30,403,012 89.7734 3,375,110 9.9659 88,233 0.2607

2

关于姜涛先生董事酬金

的议案

33,178,922 97.9701 599,033 1.7688 88,400 0.2611

3.01

选举姜涛先生为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31,833,042 93.99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2

为普通决议事项， 议案2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议案3为累积投票议案，所选独立董事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佳妮律师、杨莎莎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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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上市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9月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本

公司住所四楼420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会议资料已于2024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三）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10人，实到10人。

（四）会议由董事长罗祖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姜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

议案》

同意委任姜涛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议案

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调整为姜涛先生、 陈朝雄先生及步丹璐女士，姜

涛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姜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委任姜涛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

至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调整为步丹璐女士、周华先生及姜涛先生，步丹璐为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姜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委任姜涛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

至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调整为罗祖义先生、余海宗先生及姜涛先生，罗祖义先

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合同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 批准通过提呈本次会议的本公司 《合同管理办法 （试

行）》。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批准通过提呈本次会议的本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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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第八届独立董事暨委任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此前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辞

职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张清华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

会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清华先生的辞任函

将在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后生效。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公司于2024年7月1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姜涛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及建议董事酬金的议案》， 并于2024年9月3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姜涛先生董事酬金的议案》《关于选举姜涛先生为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姜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固定薪金每年人民币8万元整（含税），任期自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姜涛先生简历详见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资料。 2024年9月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姜

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委任姜涛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委任姜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的

议案》，同意委任姜涛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成员、战略委员会成

员，任期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姜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资格及工作经验，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不得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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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1,010,3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61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王信菁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长孙中峰先生、董事张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金源先生、梅向荣先生、曾昭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张颂燕女士、监事成佳女士、职工监事钱荣

华先生、黄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464,029 98.7813 3,456,464 1.1877 89,822 0.031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401,623 99.4472 1,505,610 0.5173 103,082 0.035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孙中峰 289,961,435 99.6395 是

3.02 卢醇 288,721,765 99.2135 是

3.03 王信菁 288,820,098 99.2473 是

3.04 顾佳晓 288,718,959 99.2126 是

3.05 宋志刚 288,849,514 99.2574 是

3.06 张宇 288,716,066 99.2116 是

4.00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金源 289,337,997 99.4253 是

4.02 梅向荣 288,814,252 99.2453 是

4.03 曾昭斌 288,722,986 99.2140 是

5.00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张颂燕 289,387,458 99.4423 是

5.02 成佳 288,769,726 99.2300 是

5.03 黄猛 288,727,090 99.215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0

关于变更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

期限的议案

4,538,384 73.8299 1,505,610 24.4931 103,082 1.6770

3.00

关于提名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3.01 孙中峰 5,098,196 82.9369

3.02 卢醇 3,858,526 62.7701

3.03 王信菁 3,956,859 64.3697

3.04 顾佳晓 3,855,720 62.7244

3.05 宋志刚 3,986,275 64.8483

3.06 张宇 3,852,827 62.6773

4.00

关于提名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 - -

4.01 金源 4,474,758 72.7949

4.02 梅向荣 3,951,013 64.2746

4.03 曾昭斌 3,859,747 62.7899

5.00

关于提名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 - -

5.01 张颂燕 4,524,219 73.5995

5.02 成佳 3,906,487 63.5503

5.03 黄猛 3,863,851 62.85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徐雪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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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

月3日采取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孙中峰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

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选举孙中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关于选举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选举孙中峰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及召集人，选举独立董事曾昭斌先生和董事宋志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关于选举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金源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及召集人，选举独立董事梅向荣先生及曾昭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关于选举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曾昭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及召集人，选举独立董事梅向荣先生及董事王信菁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关于选举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梅向荣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召集人，选举独立董事金源先生和董事卢醇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董事长孙中峰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同意聘任王信菁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七、《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经公司总裁王信菁女士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同意聘任顾佳晓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经公司总裁王信菁女士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同意聘任宋志刚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经公司总裁王信菁女士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同意聘任李华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经公司董事长孙中峰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同意聘任王臆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公司总裁王信菁女士提名，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静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选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附：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

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孙中峰，男，中国国籍，1975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上

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工会副主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展研究处主任科员、

处长助理、市科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市科委发展研究处副处长、处长、战略规划处处长，上

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静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信息化委）党

组书记、主任，静安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2.卢醇，男，中国国籍，1980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

上海金贸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科员，上海金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

助理，上海金贸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行

政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党群工作部主任、行政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任

上海大宁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

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王信菁，女，中国国籍，1977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历任上海北

方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 现任上海数据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金源，男，中国国籍，1975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历任上海华腾软件

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兼CFO，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兼专业服务集团

CFO，上海汇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汇付天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CFO，上海数据

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亚士创能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5.梅向荣，男，中国国籍，1972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现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创

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曾昭斌，男，中国国籍，1969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历任

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校办主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处长。 现任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7.顾佳晓，女，中国国籍，1985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大宁商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部房地产销售经理，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商用事业部商办租赁负责人，上海数据

港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经理、副总裁、职工董事。现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副总裁。

8.宋志刚，男，中国国籍，1981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 历任中

南控股集团项目副经理，远大中国集团工程副总经理，中驰控股集团工程总经理、公司合伙

人，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中心总经理、副总裁。现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副总裁。

9.李华，女，中国国籍，1982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

册咨询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历任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华东电力设计院科长，上海数

据港股份有限公司造价总监，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上

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办主任、业务及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供应链管理中心总

经理。

10.王臆凯，男，中国国籍，1993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部副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

表，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

代表、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11.李静，女，中国国籍，1986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经理、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会计经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总监。 现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候选人各自均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持

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603881� � � � � � � � � �股票简称：数据港 编号：2024-040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大会推

选，选举钱荣华先生和黄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详见附件）。钱荣华先

生和黄龙先生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4日

附：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1.钱荣华，男，中国国籍，198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东华链传动有限公司电工，杭

州大地环保有限公司电工班长。历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运维班长、运维主管、运维经

理。 现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运维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品质）、职工监事。

2.黄龙，男，中国国籍，1982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上海软件技术分公司商务主管，宝智坚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市场经理，上海世纪互联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现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市场经理、职工监事。

以上候选人各自均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持

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603881� � � � � � � � � �股票简称：数据港 编号：2024-041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

月3日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

会议由监事张颂燕女士召集并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数据

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同意选举张颂燕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

年，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4日

附：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颂燕，女，中国国籍，1976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上海富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质量主管，上海易运物流有限公司行政主管，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港有限公司会计，上海市北

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会计、财务助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上海市北

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上海

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颂燕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605289� � � � � � � � �证券简称：罗曼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1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曼股份” ）拟以罗曼股份下属全

资子公司罗曼科技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曼香港” ）为收购主体，使用自有

或自筹资金向 Equal� � Creation� � Limited购买其持有的英国 PREDAPTIVE� OD��

LIMITED� （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 或 “标的公司” ） 不低于40%股权， 并向Stuart�

Hetherington、Andrew� Brown�和Joe� Jurado购买其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约15%股权，

合计收购目标公司不低于8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相关内容已于2024� 年5� 月14� 日、6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完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境外投资备案、英国政

府对目标公司股份转让的投资安全审查（NSI）申报程序的无条件放行通知、交易各方已

签署《股份购买协议》，并于2024年9月2日获得上海市发改委签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通知书》（沪发改开放【2024】346号），完成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因银行放贷条件及相关融资安排预计在时间上难以满足本次交易目的，公司无法按预

期进度取得并购贷款，为了保证本次交易交割按原计划及时推进，公司决定先行全部以自

有资金支付交易对价2,282.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1,315万元），后续将以保障交易的确

定性和及时性为前提，继续寻求其他融资支持，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进入交割阶段所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已大部

分成就， 公司正在积极落实向上海的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等程序，并

已经和出售方、目标公司紧密合作，同步准备及开展本次资产收购所涉及的交割工作，相关

工作有序推进中。

三、风险提示

1、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注册在英国，在适用法律法规、会计税收制度、商业经营模式、地

区文化等方面与上市公司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后，目标公司的主要业务将与公司现有业务

进行整合，存在因上述差异事项导致整合后业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从而对上市公司业务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目标公司全球化经营政策风险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注册在英国，公司业务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阿联酋、中国等全

球市场，虽然目标公司经营的主要国家并没有针对公司建立专门的监管体制，但目标公司

在经营过程中仍需遵守税收、数据隐私等其他方面的法律法规。

如果未来上述国家的政策变化对目标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或者导致目标公司在经营活

动中不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3、跨国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借助于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及品牌优势，进一步提升其

全球影响力及盈利能力。目前，上市公司的业务主要分布在国内市场，目标公司的用户主要

集中在海外市场，由于不同地域在市场环境、商业文化、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有较大的差

异，如果上市公司没能建立起适应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和商业逻辑，并深入理解海外市场

的法律法规、商业规则及劳工条例等，将面临一定的跨国经营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汇率风险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注册在英国，子公司实际经营地还包括美国、中东等地区，而上市

公司合并报表采用人民币为货币基础进行编制。 若结算汇率短期内波动较大，可能对上市

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未来标的公司盈利分红汇回国内的政策和法律变化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目标公司在境外获得

的盈利需通过分红进入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前述事项需要履行相

应的外汇登记和结汇手续。 如国家外汇监管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标的公

司分红资金无法进入上市公司，从而导致上市公司无法按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向

上市公司股东进行现金分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

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

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

额，在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未来目标公司汇回国内盈利分红后，将按照我国的相关税收

规定申请办理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事宜。 但若未来关于税收等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可能对

目标公司盈利分红汇回国内产生影响并对公司及股东收益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